《惠州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规则（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采纳情况表
（社会公众）

	反馈
途径
	邮件反馈

	市民
建议
内容
	一、第二章 建设工程电子交易“第十五条”
建议明确“投标保证金是否有效，以电子交易系统检测为准。”
二、第二章 建设工程电子交易“第十八条 在网络确保通畅的情况下，开标过程发生投标文件无法读取或解密时，应做如下处理：
（一）招标人重新读取投标文件并解密；
（二）招标人重新启动操作电脑，并重新读取投标文件并解密；
（三）招标人申请重新启动电子交易系统服务器，并重新读取投标文件并解密；
（四）经按以上步骤操作后仍无法解密的，则视为因投标人原因造成投标文件未解密，按投标人撤销其投标文件处理，不能参与项目后续开标评标工作。” 
[bookmark: _Hlk72417682]建议增加投标人现场递交投标文件电子光盘（备用）的补救措施：
（五）投标人可以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电子光盘（备用）至开标地点。（电子光盘需按规定封装。投标人将数据刻录到光盘之后，请于投标前自行检查文件是否可以读取）。如果投标人没有按规定通过交易平台网上递交电子投标文件的，不再读取提交的光盘。投标人也可不提交备用光盘。
（1）投标文件解密失败的补救方案：
在规定时间内，因投标人之外原因(指网络瘫痪、服务器损坏、交易系统故障短期无法恢复)导致的电子投标文件解密失败，在开标现场读取光盘内容，继续开标程序。评标委员会对其投标文件的评审以光盘内容为准。因投标人之外原因解密失败且未递交电子光盘的，视为撤回投标文件。
（2）评标时突发情况的补救方案
若遇不可抗力发生（指网络瘫痪、服务器损坏、交易系统故障短期无法恢复等因素），由评标委员会开启投标人递交的全部投标文件光盘，并按光盘内容进行评审。
（3）除发生上述情况外，开标评标均以投标人通过交易平台网上递交的电子投标文件为准。
三、第二章 建设工程电子交易“第十九条 中标候选人公示发布内容应当包括公开中标候选人的投标文件等”。
建议明确必须公示的内容，如：投标文件商务部分的人员、业绩、奖项，且投标人应将个人身份证号码及依法需要保密或者涉及商业秘密的内容进行屏蔽。


	采纳情况
及理由
	1、对建议明确“投标保证金是否有效，以电子交易系统检测为准”意见予以采纳。对应的条款作修改完善。
2、对在网络确保通畅的情况下，开标过程发生投标文件无法读取或解密时，应做处理的意见不予采纳。
理由：《电子招标投标办法》已对投标文件未能解密问题的解决方式有明确规定，电子交易规则不再重复表述。
3、对中标候选人公示发布内容应当包括公开中标候选人的投标文件等”意见予以采纳。
[bookmark: _GoBack]对应的条款作修改完善。
  




